
荔湾府行复〔2019〕111号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申请人：某工程公司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荔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

第三人：曹某

申请人某工程公司（以下简称申请人）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

荔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以下简称被申请人）作出的穗荔

人社工伤认〔2019〕003600号《工伤认定决定书》，向广州市荔

湾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已依法予以

受理，本案现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穗荔人社工伤认〔2019〕003600号《工

伤认定决定书》，请求认定不属于工伤。

申请人称：

申请人认为曹某单方主张于 2018 年 10 月 28 日，在申请人

处工作过程中，发生左拇指损伤的伤害事故与事实不符，曹某所

负伤害事故不属于工作。理由：一、曹某不是申请人招聘的职员，

是由唐满付带进申请人处，唐满付负责的岗位是木工，不负责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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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或者本项目的招聘工作更不具有招聘的职权，且唐满付将曹

某以朋友或者亲属的身份带入申请人项目组并没有知会申请人。

曹某事实上不是申请人的员工，双方并不存在任何的劳动关系。

二、申请人直至曹某发生事故后，才知道有曹某这个人，因此对

曹某发生事故的具体情况不知情。三、曹某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

他发生本次伤害事故的满足在工作时间、工作地点，因工作的原

因发生这个伤害事故。对于受伤的原因，曹某的主张没有证据证

明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被申请人具有工伤认定的行政职责。二、本案工伤认定

决定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程序合法。经调查，曹某是申请人的

员工，任木工岗位。2018年 10月 28日上午 9时 35分左右，曹

某在厂内使用电锯制作展示柜时，左手拇指不慎被电锯锯伤。经

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诊治，诊断为：“左手拇指毁损伤”。被申

请人认为曹某受伤的情形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（一）

项的规定，认定为工伤。三、申请人提出撤销《工伤认定决定书》

的行政复议理由不成立。（一）依照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九条

第二款和《工伤认定办法》第十七条规定，被申请人受理曹某提

出的工伤认定申请后，向申请人发出《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》（穗

荔人社工伤举〔2019〕19号），并于 2019年 4月 11日邮寄送达

申请人。申请人并未向被申请人举证，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

后果。（二）广州市荔湾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的《仲

裁裁决书》（穗荔劳人仲案字〔2019〕240号），确认曹某与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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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自 2018年 10月 5日起至 2018年 12月 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

系。同时，根据唐满付的《证人证言》载明，曹某在厂里工作受

伤。故申请人认为曹某与其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的行政复议理由，

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。（三）依照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四

十二条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

题的规定》（法释〔2014〕9号）第四条规定，申请人没有提交

证据证明曹某受伤的情形是非工作原因导致的，其复议诉求和理

由应不予支持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工伤认定决定书》事实

清楚，程序合法，适用法律法规正确，请予以维持。

第三人在行政复议期间未提交书面意见。

本府查明：

2019年 4月 3日，第三人曹某向被申请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，

称其是申请人的员工，任木工岗位，在 2018年 10月 28日上午 9

时 35分左右，在厂内使用电锯制作展示柜时，左手拇指不慎被电

锯锯伤，经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诊治，诊断为：左手拇指毁损

伤。被申请人 4月 8日受理第三人工伤认定申请后，于 2019年 4

月 10日向申请人发出《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》，通知申请人如不

认为是工伤，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15日内提交相关有效证明材料，

逾期不举证的，将根据受伤害职工提供的证据或者调查取得的证

据，依法作出工伤认定决定。该通知书于 2019年 4月 11日邮寄

送达申请人。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未向被申请人提交不认为是工

伤的相关有效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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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于 2019 年 6 月 6 日作出穗荔人社工伤认〔2019〕

003600号《工伤认定决定书》，认为：第三人是申请人的员工，

任木工岗位，在 2018年 10月 28日上午 9时 35分左右，第三在

厂内使用电锯制作展示柜时，左手拇指不慎被电锯锯伤，经南方

医科大学珠江医院诊治，诊断为“左手拇指毁损伤”，经核实，

其情形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（一）项规定，认定为

工伤。该决定书于 2019年 6月 12日直接送达第三人，2019年 6

月 13日邮寄送达申请人。申请人不服该工伤认定决定，于 2019

年 8月 9日向本政府申请行政复议。

另查，申请人员工唐满付于 2019年 2月 20日出具《证人证

言》，称与第三人是员工关系，第三人在厂里工作受伤。

又查，第三人曾就与申请人之间的劳动争议纠纷向广州市荔

湾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。2019年 3月 6日广州市

荔湾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穗荔劳人仲裁字〔2019〕240

号《仲裁裁决书》，审理查明申请人确认唐满付是其木工，李小

庭为其木工组组长，唐满付于 2018年 10月 5日带第三人到项目

组工作，并由李小庭安排具体工作，第三人的工作地点与申请人

注册地址一致；申请人亦确认第三人 2018 年 10 月 28 日受伤后

有向其垫付 1 万元医药费，裁决：确认第三人与申请人自 2018

年 10月 5日起至 2018年 12月 1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。2019年

6月 3日，被申请人对第三人进行调查，第三人称仲裁裁决后，

第三人以及申请人均未对仲裁裁决不服提起诉讼。

本府认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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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五条第二款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

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”的

规定，以及《工伤认定办法》第二条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进行工

伤认定按照本办法执行”的规定，被申请人作为社会保险行政部

门具有工伤认定的职权。

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十四条第（一）项规定：“职工有下列情

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工伤：（一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，

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；……”、第十九条第（二）款规定：

“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，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，由

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”、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：“社会保险行政

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 60 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

定，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

单位。”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

规定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：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下列情形为工

伤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:(一)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受到

伤害，用人单位或者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没有证据证明是非工作原

因导致的”。本案中，第三人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

原因受到事故伤害，其受伤情形符合上述规定，应当认定为工伤。

申请人主张与第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，与生效裁决认定的事

实不符。申请人主张第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是在工作时

间和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发生事故，因申请人没有提供相反证据

予以佐证，理据不足，本府不予支持。综上，被申请人作出的工

伤认定决定，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适用法律正确、程序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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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荔湾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作出的穗荔人社工伤认〔2019〕003600号工伤认定决定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府复议决定，可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

之日起 15日内，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

广州市荔湾区人民政府

2019年 9月 23日


